
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学生违纪处分决定通知书送达回执
编号：
	学生姓名
	
	系/班级
	

	处分决定文号
	
	处分及期限
	

	处分事由
	

	处分决定
	

	送达人
	
	见证人
	

	
	
	
	

	学生本人
签字
	
	送达日期
	

	备注
	



注：1.处分决定通知书送达学生后，送达回执由送达人送交系部留存。
2.学生本人拒绝在处分决定通知书回执单上签字的，可通过留置、邮寄、公 告方式送达，并邀请见证人到场并签字，同时在处分决定通知书送达回执上写明 拒收事由和日期。
3.通过网上公告送达的，应将公示日期、 内容及网站照片附后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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